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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玉人社函〔2018〕136号
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玉溪市第五

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0219 号建议的答复

高焕美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建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障机制的建议》

（﹝2018﹞0219 号）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

下：

一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“第十条职工应

当参加基本养老保险，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基本养老保

险费......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工作人员养老保险的办

法由国务院规定。第二十条国家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

保险制度......。第二十二条国家建立和完善城镇居民社会养老

保险制度”以及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制度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8 号）规定，我国的基本养老

保险体系由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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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成。

二、1995 年 10月全省建立和实行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

老保险制度，经过 20 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，现全省已建立

健全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。国有企业、城镇集体企事业、

外资投资企事业、城镇私营企事业和其它城镇企事业及其职

工，实行企事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，城镇个体工商户

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。

三、2014 年 4 月 24 日，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《云南省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》（云政发〔2014〕20号）文

件，统一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，建立了覆盖全省城乡居民

的养老保险制度。年满 16周岁（不舍在校学生），非国家机关

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

围的城乡居民，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。

玉溪市人民政府 37 号公告规定：“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

实施时，未满 60 周岁的参保人应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。

个人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 100 元、200 元、300元、400 元、

500元、600元、700 元、800 元、900 元、1000 元、1500 元、

2000 元 12 个档次”。“参保人按照规定缴费后，省财政给予每

人每年 30 元的缴费补贴。在此基础上，对选择 100元以上档

次缴费的参保人，每增加缴费 100 元，给予 10 元的缴费补贴，

但最高补贴标准每人每年不超过 100元，所需资金省级财政承

担 50%，市、县区级财政各承担 25%。”

四、2014 年 2 月 24日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印

发《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4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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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号）文件，文件规定“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

老保险人员，达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法定退休年龄后，城镇职

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满 15 年（含延长缴费至 15 年）的，可以

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，按照城镇职

工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；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

足 15 年的，可以申请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

保险，待达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规定的领取条件时，按照城乡

居民养老保险办法计发相应待遇”。

“参保人员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

的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入城镇职工养老

保险个人账户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不合并计算或折算

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”。

五、目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及其相关

文件要求，我国建立健全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

基本养老保险两大养老体系，已覆盖了所有人群。乡村医生可

按相关政策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或城乡居民基本

养老保险。在领取待遇时，若存在既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

险，又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情形，可按《城乡养老保

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的通知》规定进行制度衔接。

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8 年 8 月 22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王永明 0877-201899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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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人大选联工委、督办委室，市政府办公室议案提案科。


